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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
年

上
海

保
险

及
其

他
金

融
业

统
计

年
定

报
布

置
培

训
会

2
0
1
4

2
0
1
4
年年

1
2

1
2
月月

1
8

1
8
日日

资
料

核
对

资
料

核
对

《
上

海
市

金
融

业
统

计
报

表
制

度
》

《
上

海
市

金
融

业
统

计
报

表
制

度
》

《
2
0
1
4
年

上
海

保
险

及
其

他
金

融
业

培
训

资
料

》

企
业

创
新

调
查

表
和

问
卷

（
部

分
单

企
业

创
新

调
查

表
和

问
卷

（
部

分
单

位
填

报
)

企
业

一
套

表
联

网
直

报
平

台

年
报

定
报

网
报

平
台

：
h
t
t
p
:
/
/
y
t
b
.
s
t
a
t
s
-
s
h
.
g
o
v
.
c
n

开
网

时
间

2
0
1
5
年

1
月

2
0
日

季
后

1
日

关
网

时
间

2
0
1
5
年

3
月

底
季

后
1
0
日

报
表

种
类

一
、
年
报
表

一
、
年
报
表

1
0
1

1
0
1
--
11
表表

法
人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法
人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
单

位
：

千
元

）
（

单
位

：
千

元
）

J
R
1
0
3

J
R
1
0
3
--
11
表表

保
险

业
财

务
状

况
保

险
业

财
务

状
况

（
单

位
：

万
元

）
（

单
位

：
万

元
）

J
R
1
0
3

J
R
1
0
3
--
33
表表

银
行

及
非

银
行

金
融

业
财
务

状
况

银
行

及
非

银
行

金
融

业
财
务

状
况

（
单

位
：

万
元

）
（

单
位

：
万

元
）

二
、
季
报
表

二
、
季
报
表

J
R
2
0
2

J
R
2
0
2
表表

金
融

业
部

分
单

位
主

要
财

务
状

况
金

融
业

部
分

单
位

主
要

财
务

状
况

部
分
单
位

填
报

，
单

位
：

万
元

部
分
单
位

填
报

，
单

位
：

万
元

注
：
以
上
两

类
报

表
由

核
算

处
布

置
，

能
源

统
计

表
、

劳
动

工
资
统
计

表
、

企
业

创
新

情
况

表
等

报
表

由
其

他
处

室
布

置
，
请
各

单
位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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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要
求

及
上

报
时

间
、

方
式

表
名

报
送

时
间

报
送

方
式

1
0
1
-
1
表

法
人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2
0
1
5
年

3
月

1
0
日

前
网

上
直

报
J
R
1
0
3

1
表

保
险

业
财

务
状

况
+
差

错
说

明
，

报
送

(
盖

章
)
纸

质
报

表

J
R
1
0
3
-
1
表

保
险

业
财

务
状

况
J
R
1
0
3
-
3
表

银
行

及
非

银
行

金
融

业
财

务
状

况
2
0
1
5
年

3
月

底
前

J
R
2
0
2
表

金
融

业
部

分
单

位
主

要
财

务
状

况

4
月

1
0
日

前
7
月

1
0
日

前
1
0
月

1
3
日

前
1
月

1
0
日

前

年
报

纸
质

报
表

请
盖
章

后
邮
寄

一
份
，
季

度
纸
质
报

表
请

盖
章

后
传

真
一

份
，

并
自

留
底
稿
以
备

查
询

。
打
印
或
手

填
均
可
，

财
务

报
表

可
交

未
经

审
计

。

邮
寄

地
址

：
上

海
市

黄
浦

区
威

海
路

48
号

17
11

室

联
系

方
式

邮
编

：
20

00
03

上
海

市
统

计
局

国
民

经
济

核
算

处

联
系

人
：

苑
立

波
53

85
70

32
 （

平
台

操
作

）

王
莉

芳
53

85
72

07
（

制
度

）

上
海

统
计

网
：

w
w

w
.s

ta
ts

-s
h.

go
v.

cn

上
海

统
计

网
法

人
表

法
人

表
财

务
表

财
务

表

11、
保

险
集

团
、

保
险

集
团

如
：

中
国

太
平

洋
保

险
（

集
团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如

：
中

国
太

平
洋

保
险

（
集

团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22、
保

险
公

司
（

无
下

属
分

支
机

构
）

、
保

险
公

司
（

无
下

属
分

支
机

构
）

全
部

全
部

全
部

全
部

33、
总

公
司

在
上

海
、

总
公

司
在

上
海

且
有

上
海

分
公

司
且

有
上

海
分

公
司

的
保

险
总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公
司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公
司

公
司

如
：

太
平

人
寿

总
公

司
如

：
太

平
人

寿
总

公
司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44、
总

公
司

在
上

海
、

总
公

司
在

上
海

且
无

上
海

分
公

司
、

仅
有

外
且

无
上

海
分

公
司

、
仅

有
外

省
市

分
支

机
构

省
市

分
支

机
构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如
：

安
信

农
业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如
：

安
信

农
业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上
海

上
海

上
海

55、
总

公
司

在
上

海
、

总
公

司
在

上
海

且
既

在
上

海
有

分
公

司
、

又
且

既
在

上
海

有
分

公
司

、
又

在
外

省
市

有
分

支
机

构
在

外
省

市
有

分
支

机
构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如
：

中
宏

人
寿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如
：

中
宏

人
寿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66、
保

险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
保

险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如
：

太
平

人
寿

上
海

分
公

司
如

：
太

平
人

寿
上

海
分

公
司

全
部

全
部

全
部

全
部

77、
保

险
公

司
（

分
公

司
级

）
营

业
部

、
保

险
公

司
（

分
公

司
级

）
营

业
部

如
：

中
国

大
地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部
如

：
中

国
大

地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部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本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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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1法
人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其
他

金
融

业
：

金
融

信
托

公
司

、
第

三
方

支
付

机
构

、
其

他
金

融
业

：
金

融
信

托
公

司
、

第
三

方
支

付
机

构
、

货
币

兑
换

公
司

。
货

币
兑

换
公

司
。

作
为

单
产

业
法

人
填

报
。

作
为

单
产

业
法

人
填

报
。

保
险

业
填

报
范

围
：

本
保

险
业

填
报

范
围

：
本

市
行

政
区

域
范

围
内

从
事

保
市

行
政

区
域

范
围

内
从

事
保

险
业

的
全

部
法

人
单

位
，

包
括

险
业

的
全

部
法

人
单

位
，

包
括

视
同

视
同

法
人

单
位

的
保

法
人

单
位

的
保

险险
分

公
司

、
分

公
司

级
营

业
部

等
。

分
公

司
、

分
公

司
级

营
业

部
等

。
11
、

集
团

公
司

、
集

团
公

司
，

为
，

为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

应
填

报
在

，
应

填
报

在
沪

管
理

总
部

沪
管

理
总

部
本

部
本

部
的

数
据

。
的

数
据

。
22
、

保
险

总
公

司
（

含
人

寿
、

财
产

、
健

康
、

养
老

、
、

保
险

总
公

司
（

含
人

寿
、

财
产

、
健

康
、

养
老

、
再

保
险

和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
再

保
险

和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
再

保
险

和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
再

保
险

和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
（（

11
））

无
下

属
分

支
机

构
无

下
属

分
支

机
构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为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为

单
产

业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法
人

单
位

，
以

公
司

为
法

人
单

位
，

数
据

为
公

司
法

，
以

公
司

为
法

人
单

位
，

数
据

为
公

司
法

人
口

径
数

据
人

口
径

数
据

。。

10
1-

1法
人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
22
）

在
）

在
本

市
有

本
市

有
下

属
分

公
司

（
含

分
公

司
级

下
属

分
公

司
（

含
分

公
司

级
别

营
业

部
）

、
且

在
外

省
市

有
分

支
机

构
的

保
别

营
业

部
）

、
且

在
外

省
市

有
分

支
机

构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为

险
总

公
司

为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

以
公

司
本

部
，

以
公

司
本

部
险

总
公

司
为

险
总

公
司

为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

以
公

司
本

部
，

以
公

司
本

部
为

法
人

单
位

，
上

报
数

据
仅

包
括

公
司

为
法

人
单

位
，

上
报

数
据

仅
包

括
公

司
本

部
本

部
的的

数
据

，
不

包
括

所
有

下
属

分
支

机
构

的
数

据
数

据
，

不
包

括
所

有
下

属
分

支
机

构
的

数
据

。。
（（

33
）

在
）

在
本

市
无

本
市

无
下

属
分

支
机

构
、

但
在

外
省

下
属

分
支

机
构

、
但

在
外

省
市

有
分

公
司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为
市

有
分

公
司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为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市

有
分

公
司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为
市

有
分

公
司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为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位位

，
以

，
以

公
司

本
部

和
在

上
海

地
区

的
合

计
数

公
司

本
部

和
在

上
海

地
区

的
合

计
数

作作
为

一
个

法
人

单
位

上
报

，
不

包
括

外
省

市
分

支
为

一
个

法
人

单
位

上
报

，
不

包
括

外
省

市
分

支
机

构
的

数
据

。
机

构
的

数
据

。

10
1-

1法
人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
44
）

在
）
在

本
市

无
本

市
无

下
属

分
公

司
（

含
分

公
司

级
别

下
属

分
公

司
（

含
分

公
司

级
别

营
业

部
）

、
但

有
下

属
支

公
司

、
且

在
外

省
市

有
营

业
部

）
、

但
有

下
属

支
公

司
、

且
在

外
省

市
有

分
公

司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为

分
公

司
的

保
险

总
公

司
为
多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多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
以

，
以

公
司

本
部

和
在

上
海

地
区

的
合

计
数

公
司

本
部

和
在

上
海

地
区

的
合

计
数
作

为
一

个
法

作
为

一
个

法
公

司
本

部
和

在
上

海
地

区
的

合
计

数
公

司
本

部
和

在
上

海
地

区
的

合
计

数
作

为
一

个
法

作
为

一
个

法
人

单
位

上
报

，
不

包
括

外
省

市
分

支
机

构
的

数
据

。
人

单
位

上
报

，
不

包
括

外
省

市
分

支
机

构
的

数
据

。
33
、

保
险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

保
险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

11
）

有
下

属
支

公
司

的
保

险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
有

下
属

支
公

司
的

保
险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为为

多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多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
上

报
数

据
为

上
海

分
公

司
，

上
报

数
据

为
上

海
分

公
司

数
据

数
据

((
含

下
属

支
公

司
、
营

业
部

数
据

含
下

属
支

公
司

、
营

业
部

数
据

))
。。

数
据

数
据

((
含

下
属

支
公

司
、
营

业
部

数
据

含
下

属
支

公
司

、
营

业
部

数
据

))
。。

（（
22
）

无
下

属
支

公
司

的
保

险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
）

无
下

属
支

公
司

的
保

险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
和

保
险

公
司

的
分

公
司

级
别

营
业

部
为

和
保

险
公

司
的

分
公

司
级

别
营

业
部

为
单

产
业

法
单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人
单

位
。。

10
1-

1 
 法

人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
10

1）
、

单
位

详
细

名
称

（
10

2）
、

行
业

代
码

、
报

表
类

别
（

10
4）

（
10

2）
、

行
业

代
码

、
报

表
类

别
（

10
4）

由
名

录
库

数
据

导
入

。
单

位
详

细
名

称
如

有
变

更
，

请
修

改
，

其
余

三
个

指
标

为
非

修
改

项
。

对
于

未
导

入
历

史
数

据
的

指
标
，

请
各

单
位

对
于

未
导

入
历

史
数

据
的

指
标
，

请
各

单
位

自
行

填
报

。
B
3
0
7

~
S
0
3
指

标
金

融
业

单
位

免
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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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机
构

代
码

（
1
0
1
）

指
由

质
监

部
门

颁
发

的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
上

的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

单
位

详
细

名
称
（

1
0
2
）

单
位

详
细

名
称
（

1
0
2
）

指
经

有
关

部
门

批
准

正
式

使
用

的
单

位
全

称
。

统
计

登
记

号
（

3
0
1
）

按
统

计
局

颁
发

的
《
统

计
登

记
证

》
上

的
号

码
按

统
计

局
颁

发
的

《
统

计
登

记
证

》
上

的
号

码
填

写
(
右

对
齐

填
写

，
前

面
空

位
补

“
0
”

)
。

没
有

《
统

计
登

记
证

》
的

暂
时

填
写

8
个

“
0
”

。

根
据

企
业

控
股

大
股

东
的

单
位

名
称

填
写

根
据

企
业

控
股

大
股

东
的

单
位

名
称

填
写

，，
可

去
市

统
计

局
网

站
查

询
（

“
统

计
代

码
”

可
去

市
统

计
局

网
站

查
询

（
“

统
计

代
码
”

统
计

管
理

单
位

代
码

（
3
0
2
）

可
去

市
统

计
局

网
站

查
询

（
“

统
计

代
码
”

可
去

市
统

计
局

网
站

查
询

（
“

统
计

代
码
”

中
“

统
计

管
理

单
位

名
称

与
代

码
”

）
中

“
统

计
管

理
单

位
名

称
与

代
码

”
）

。。
1
.

1
.
合

资
、

合
作

性
质

的
合

资
、

合
作

性
质

的
““

三
资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
：

原
：

原
则

上
随

中
方

管
理

部
门

填
写

。
则

上
随

中
方

管
理

部
门

填
写

。
2
.

2
.
外

省
市

企
业

控
股

，
填

外
省

市
代

码
外

省
市

企
业

控
股

，
填

外
省

市
代

码
((
见

制
见

制
度

附
录

二
度

附
录

二
))
。。

度
附

录
二

度
附

录
二

))
。。

3
.

3
.
私

营
企

业
、

外
商

独
资

私
营

企
业

、
外

商
独

资
企

业
统

计
管

理
单

企
业

统
计

管
理

单
位

代
码

填
位

代
码

填
1
0

1
0
个个

““
00
””。。

行
业

类
别

（
1
03

）

“
主

要
业

务
活

动
（

或
主

要
产

品
）

”

根
据

各
单

位
从

事
的

社
会

经
济

活
动

性
质

分
根

据
各

单
位

从
事

的
社

会
经

济
活

动
性

质
分

类
，

具
体

填
写

1
-
3
种

主
要

业
务

活
动

。

“
行

业
代

码
”

注
：

本
次

网
报

系
统

中
，

“
1
0
3
行

业
代

码
”

参
照

国
标

2
0
1
1
填

写
，

见
附

录
一

，
为

非
修

参
照

国
标

2
0
1
1
填

写
，

见
附

录
一

，
为

非
修

改
项

。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

对
照

表

机
构

类
型

G
B
/
T
 
4
7
5
4
—

20
1
1

行
业

代
码

行
业

名
称

人
寿

保
险

公
司

6
8
1
1

人
寿

保
险

人
寿

保
险

公
司

6
8
1
1

人
寿

保
险

健
康

险
、

意
外
险

公
司

6
8
1
2

健
康

和
意

外
保
险

财
产

保
险

公
司

6
8
2
0

财
产

保
险

再
保

险
公

司
6
8
3
0

再
保

险

养
老

保
险

公
司

6
8
4
0

养
老

金

保
险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6
8
9
9

其
他

未
列

明
保

险
活

动
保

险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6
8
9
9

其
他

未
列

明
保

险
活

动

金
融

信
托

公
司

6
9
1
0

金
融

信
托

与
管

理
服

务

第
三

方
支

付
机
构

6
9
3
0

非
金

融
机

构
支
付

服
务

货
币

兑
换

6
9
9
0

其
他

未
列

明
金

融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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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所
在

地
及

区
划

（
1
0
5
）

单
位

注
册

地
及

区
划

（
1
0
6
）

所
在

地
：

填
写

单
位

办
公

经
营

地
址

。
注

册
地
：

填
写

单
位

注
册

地
址

。
注

册
地
：

填
写

单
位

注
册

地
址

。
例

：
上

海
市

省
（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

市
辖

区
地

（
区

、
市

、
州

、
盟

）
黄

浦
区

县
（

区
、

市
、

旗
）

乡
（

镇
）
上

海
市

黄
浦

区
威

海
路

48
号

17
11

室
街

（
村

）
、

门
牌

号
位

于
：

南
京

东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江

阴
路

社
区

位
于

：
南

京
东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江
阴

路
社
区

（
居

委
会

）
“

区
划

代
码

”
：

可
去

市
统

计
局

网
站

“
行

政
区

划
与

城
乡

分
类

”
查

询
。

指
2
0
1
4
年

年
末

在
本

单
位

工
作

，
并

取
得

工
资

或
其

他
形

式
劳

动
报

酬
的

人
员

数
，

是
在

岗
职

从
业

人
员

（
1
9
2
）

或
其

他
形

式
劳

动
报

酬
的

人
员

数
，

是
在

岗
职

工
、

劳
务

派
遣

人
员

及
其

他
从

业
人

员
之

和
。

注
：

1
.
多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
从

业
人

员
期

末
人

数
”

=
∑

下
属

各
产

业
单

位
(
含

本
部

)
“

从
业

人
员

期
末

人
数
”

。
“

从
业

人
员

期
末

人
数
”

。
2
.
保

险
业

从
业

人
员

数
包

含
保

险
代

理
人

员
。

(
1
)
营

业
收

入
：

指
企

业
经

营
主

要
业

务
和

其
他

业
务

所
确

认
的

收
入

总
额

（
是

纯
收

入
）
。

企
业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
1
9
3
）

业
务

所
确

认
的

收
入

总
额

（
是

纯
收

入
）
。

注
：

多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

营
业

收
入

”
=
∑

下
属

各
产

业
单

位
(
含

本
部

)
“

经
营

性
单

位
收

入
”

。

(
2
)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

如
未

设
置

该
科

目
，

以

“
营

业
收

入
”

代
替

填
报

。
“

营
业

收
入

”
代

替
填

报
。

(
3
)
资

产
总

计
：

按
“

资
产

负
债

表
”

中
的

“
资

产
总

计
”

期
末

数
填

写
。

单
位

负
责

人
（

2
0
1
）

指
依

照
法

律
或

者
法

人
组

织
章

程
规

定
，

代
表

法
人

行
使

职
权

的
负

责
人

。
开

业
（

成
立

）
时

间
(
2
0
2
)

按
照

企
业

（
单

位
）

营
业

执
照

制
发

或
批

准
成

立
的

时
间

填
写

。
开

业
年

份
应

大
于

等
于

1
8
0
0
，

小
于

等
于

2
0
1
4
。

开
业

月
份

请
填

写
2

位
数

字
，

如
0
1
。

开
业

（
成

立
）

时
间
(
2
0
2
)

联
系

方
式

（
2
0
3
）

固
定

电
话

与
移

动
电

话
不

能
皆

为
空

。
若

“
长

途
区

号
”

等
指

标
没

有
，

请
直

接
跳

过
，

不
要

作
任

何
标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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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记

注
册

（
或

批
准

）
情

况
（

2
0
4
）

登
记

注
册

机
关

名
称

一
般

复
选

“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

、
“

国
家

税
务

部
门

”
、

“
地

方
税

务
部

门
”

项
。

（
所

有
纳

税
单

位
均

填
方

税
务

部
门

”
项

。
（

所
有

纳
税

单
位

均
填

写
税

务
部

门
登

记
号

,
国

税
和

地
税

同
颁

证
，

复
选

二
者

）
。

各
行

政
登

记
部

门
颁

发
的

注
册

号
位

数
(
供

参
考

)
参

考
)

工
商

—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1
5
位

税
务

—
税

务
登

记
证

：
1
5
位

可
根

据
“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或

者
“

税
务

登
记

证
”

上
的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填
写

。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
2
0
5
）

企
业

控
股

情
况
（

2
0
6
）

企
业

控
股

情
况
（

2
0
6
）

根
据

企
业

绝
对

控
股

或
相

对
控

股
的

股
东

所
属

的
经

济
成

分
填

写
。

隶
属

关
系

（
2
0
7
）

隶
属

关
系

（
2
0
7
）

指
本

单
位

隶
属

于
哪

一
级

行
政

管
理

单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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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会
计

制
度

类
别

（
2
0
9
）

选
“

1
”

企
业

会
计

制
度

。

填
“

1
”

营
业

。
营

业
状

态
（

2
0
8
）

选
“

1
”

企
业

会
计

制
度

。

选
择

所
执

行
的

企
业

会
计

制
度

。

执
行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情
况

（
2
1
0
)

机
构

类
型

（
2
1
1
）

填
“

1
0
企

业
”

。

企
业

集
团

情
况

（
2
1
3
）

由
企

业
集

团
母

公
司

及
成

员
企

业
填

写
。

选
填

-
本

企
业

是
1
集

团
母

公
司

的
，

上
级

法
人

单
位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的
取

值
为

空
。

人
单

位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的

取
值

为
空

。
选

填
-
本

企
业

是
2
成

员
企

业
的

，
必

须
填

写
上

级
法

人
单

位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

本
单

位
所

在
园

区
（

开
发

区
）

(
3
0
4
)
、

商
业

区
(
3
0
5
)

具
体

名
称

、
界

定
范

围
与

代
码

可
去

市
统

计
具

体
名

称
、

界
定

范
围

与
代

码
可

去
市

统
计

局
网

站
“

统
计

代
码

”
中

查
询

相
应

名
称

与
代

码
表

。
例

：
陆

家
嘴

金
融

贸
易

区
1
5
0
0
4
 
，

南
京

东
路

一
条

街
0
1
。

投
资

方
国

别
或

地
区

（
3
1
0
）

限
外

商
投

资
或

港
澳

台
商

投
资

企
业

（
单

位
）

填
报

。
资

金
额

比
重

最
大

的
外

商
（

港
澳

台
商

）
所

属
国

别
或

者
地

区
。

具
体

国
别

（
地

区
）

名
称

与
代

码
详

见
市

统
计

局
印

具
体

国
别

（
地

区
）

名
称

与
代

码
详

见
市

统
计

局
印

发
的

《
上

海
市

统
计

分
类

标
准

与
代

码
》

中
“

国
别

（
地

区
）

名
称

与
代

码
”

。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企

业
（

项
目

）
数

(
3
1
1
)

境
内

投
资

者
直

接
拥

有
或

者
控

制
1
0
%
或

以
上

投
票

权
（

对
公

司
型

企
业

）
或

其
他

等
价

利
益

的
境

外
企

业
（

项
目

）
数

。
业

（
项

目
）

数
。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实
际

投
资

额
(
3
1
2
)

境
内

投
资

者
在

报
告

期
内

直
接

向
其

境
外

企
业

（
项

目
）

实
现

的
投

资
。

本
法

人
单

位
是

否
有

上
一

级
法

人
（

2
1
4
）

如
果

有
上

一
级

法
人

单
位

，
选

“
1
 
是

”
，

并
填

写
上

一
级

法
人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和
单

位
并

填
写

上
一

级
法

人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和

单
位

详
细

名
称

。

下
一

级
法

人
单

位
情

况
，

请
填

列
上

海
地

区
下

一
级

子
公

司
的

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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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活
动

单
位

数
（

2
1
2
）

产
业

活
动

单
位

数
填

产
业

活
动

单
位

数
填

““
11
””

免
填

所
属

产
业

单
位

情
况

免
填

所
属

产
业

单
位

情
况

单
产

业
法

人

多
产

业
法

人

产
业

活
动

单
位

数
：

填
“

1
+
a
”

本
部

（
1
家

）
+
在

沪
一

级
支

公
司

（
a
家

）

所
属

产
业

单
位

情
况
：

填
“

1
+
a
”

所
属

产
业

单
位

情
况
：

填
“

1
+
a
”

条
记

录

所
属

产
业

活
动

单
位

情
况

组
织

组
织

机
构

机
构

代
码

：
代

码
：

法
人

法
人

本
部

的
本

部
的

组
织

机
构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最
后

代
码

最
后

一
位

改
为

一
位

改
为

““
BB
””（

大
写

）
（

大
写

）
。。

单
位

类
别

单
位

类
别

保
险

公
司

保
险

公
司

法
人

本
部

法
人

本
部

填填
““

11
、

法
人

单
、

法
人

单
单

位
类

别
：

单
位

类
别

：
保

险
公

司
保

险
公

司
法

人
本

部
法

人
本

部
填填

““
11
、

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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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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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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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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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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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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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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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业
人

员
”

。。

J
R
1
0
3

J
R
1
0
3
--
1
 

1
 保

险
业

财
务

状
况

保
险

业
财

务
状

况

填
报

对
象

：
所

有
在

本
市

的
保

险
集

团
总

部
、

保
险

总
公

司
和

保
险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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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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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保

险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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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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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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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等

均
应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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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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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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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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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
万

元
，

保
留

整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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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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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费
”

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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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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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福

利
等

）
、

固
定

资
产

折
旧

、
税

金
等

。
(
必

填
)

填
)

2
0
1
4
年

新
增

指
标

“
自

贸
区

内
营

业
收

入
”

，
指

设
立

在
自

贸
区

内
的

保
险

公
司

或
保

险
公

司
分

支
机

构
的

各
项

业
务

收
入

的
总

额
。

J
R
1
0
3
-
3
 银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业
财

务
状

况

1
.
填

报
对

象
：

金
融

信
托

公
司

、
第

三
方

支
付

机
构

、
货

币
兑

换
公

司
。

2
.
计

量
单

位
为

万
元
，

不
保

留
小

数
。

2
.
计

量
单

位
为

万
元
，

不
保

留
小

数
。

3
.
营

业
收

入
为

纯
收

入
，

不
能

扣
除

存
款

利
息

支
出

和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支

出
等

支
出

数
据

。
4
.
“

营
业

费
用

”
：
包

括
人

事
费

用
（

工
资

福
利

等
）

、
固

定
资

产
折

旧
、

税
金

等
(
必

填
)
 
。

利
等

）
、
固

定
资

产
折

旧
、

税
金

等
(
必

填
)

。
5
.
 
2
0
1
4
年

新
增

指
标

“
自

贸
区

内
营

业
收

入
”

，
指

设
立

在
自

贸
区

内
的

金
融

机
构

或
金

融
机

构
分

支
机

构
的

各
项

业
务

收
入

的
总

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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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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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平

洋
人

寿
上

分
、

平
安

人
寿

上
分

、
中

国
人

寿
上

分
、

新
华

人
寿

上
分

、
平

安
养

老
险

上
分

、
太

平
洋

财
险

上
分

、
平

安
财

险
上

分
、

中
国

人
民

财
险

上
分

、
中

国
财

产
再

保
险

上
分

、
人

民
财

险
上

分
、

中
国

财
产

再
保

险
上

分
、

平
安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上
海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
司

、
上

海
汇

付
数

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JR
20

2 
JR

20
2 
金

融
业

部
分

单
位

金
融

业
部

分
单

位
主

要
财

务
状

况
主

要
财

务
状

况

所
有

所
有

指
标

填
报

口
径

均
为

指
标

填
报

口
径

均
为

上
海

地
区

上
海

地
区

，
不

包
，

不
包

括
外

省
市

分
支

机
构

的
财

务
数

据
和

人
员

数
。

括
外

省
市

分
支

机
构

的
财

务
数

据
和

人
员

数
。

计
量

单
位

：
万

元
，

保
留

整
数

计
量

单
位

：
万

元
，

保
留

整
数

。。

营
业

收
入

：
指

金
融

机
构

各
种

业
务

收
入

总
营

业
收

入
：

指
金

融
机

构
各

种
业

务
收

入
总

额
，

注
意

不
应

扣
除

利
息

支
出

、
手

续
费

及
佣

金
支

出
和

汇
兑

损
失

。

上
报

时
间

：
上

报
时

间
：

季
后

季
后

1
0

1
0
日日

。。

10



 

 

第二部分 

 

网上直报平台操作演讲稿 

11



年年20142014年年
金融业统计年定报金融业统计年定报
网报平台操作演示网报平台操作演示网报平台操作演示网报平台操作演示

1.登录

http://ytb.stats-sh.gov.cn

下载证书

12



证书下载

根证书及客户端配置工具

证书发放

新用户证书下载

老用户证书重发

新用户证书下载

13



证书查看（是否已经安装成功？）

设置：

①

1工具→2选项→3安全→4添加站点

③

②

④

⑤

⑥

②

http://*.stats-sh.gov.cn
http://180.168.156.9

6点击重置，将

级别重置为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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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登录

http://ytb.stats-sh.gov.cn

首次登录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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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界面

通知区

菜单区

通知区

报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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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报表填报

报表填报报表填报

填报

报表填报

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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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填报—审核错误

错误处理及上报

四类错误及其处理：
A类强制性错误：企业必须将数据修改正确A类强制性错误：企业必须将数据修改正确

B类准强制性错误：企业联系统计机构管理
员，对情况进行说明，解锁后才可上报

C类核实性错误：企业填写合理的情况说明

类提示性错误 出 异常数据提 核实D类提示性错误：出现异常数据提醒、核实

错误处理完毕，再点 会提示上报；或
直接点 并确认，即可完成上报。

18



101‐1表的填报（含下属产业活动单位信息）

单位组织结构情况

插入空行

第1个子表 对应：下一级法人单位

第2个子表 对应：所属产业活动单位

19



1.Excel表复制、粘贴
2.通过下载的表样直接填写、上传

辅助功能：报表的导出和打印

√“高级操作”

打印和导出
报表
Excel格式导出报表
PDF格式导出打印报表

20



3.2 维护账号信息

维护账号信息

如果本单位所有报表均由一位基层
管理员填写 则不需要此功能

3.3 单位子账号管理

管理员填写，则不需要此功能。

如果报表分别由专人填报，建议使
用本功能设置子账户。

21



创建子账号
命名：123456789-ZZ
密码默认：00000000

创建子账号

为子账户分配报表

设置账号权限

√

增加 登录界面：同企业管理员
报表填报：同企业管理员
审批通过：同企业管理员

22



联系方式及资料下载地址

联系人：
苑立波（直报平台） 53857032 lb@ il t t h苑立波（直报平台），53857032，yuanlb@mail.stats‐sh.gov.cn

王莉芳（财务报表），53857207，lfwang@mail.stats‐sh.gov.cn

培训资料下载地址：
http://www.stats‐sh.gov.cn/fronttjfw/downloadList.xhtml?code=xiazqb

或登陆或登陆

http://www.stats‐sh.gov.cn/

页面最下方“下载中心”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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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网上直报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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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报操作流程图 

 

 

 

 

 

 

 

 

 

 

 

 

  

 

 

 

 

 

 

 

 

 

 

 

 

图1 填报操作流程图 

注：实际操作系统与本操作手册的基本操作相同，界面可能略有差别，本手册供

企业参考使用。 

安装 CA 证书 

登录 

阅读公告 
（如果没有需要阅读的

公告，跳过此步） 

录入/修改 

审核 

存在 

错误？

结束 

是，返回修改

否，通过审核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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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填报操作 

（一）系统登录 

CA 数字证书会对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只有正规接收者才能解密、阅

读信息，确保数据在传递过程中的保密和完整。各企业用户在登录系统并填报数据前

应下载并安装 CA 数字证书。 

1.下载并安装 CA 数字证书 

为确保正常使用系统，建议各单位使用 IE 浏览器。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

栏中输入 http://ytb.stats-sh.gov.cn/  打开登录页面（见图 2）。 

 

图2 用户登录界面 

用户点击首页下方的【下载证书】链接，如果系统提示需要打开新的窗口，请在

弹出窗口中点击“是”，即可进入证书服务系统（见图 3）。 

 

图3 点击“下载证书” 

26



 

 

（1）安装配置工具 

进入证书服务系统后，出现申请证书界面（见图 4），请仔细阅读注意事项。 

 

图4 申请证书界面 

点击页面上的“根证书及配置工具”链接。出现“文件下载”提示，如图 5 所

示。 

 

图5 保存配置文件 

点击“保存”按钮后，将“ConfigTools.exe”文件保存到用户电脑硬盘上。 

注意，一定要先“保存”，不能直接选“运行”。（见图 5） 

双击保存好的“ConfigTools.exe”文件，系统会弹出安全警告框（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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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安全提示 

点击“运行”按钮，安装配置工具。安装完成后，出现“客户端配置成功”提示，

点击“确定”按钮（见图 7）。 

 

图7 配置工具安装完成提示 

（2）下载 CA 证书 

在申请证书主页面中，输入【用户名】和【口令】。【用户名】和【口令】均为

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组织机构代码中含有英文字母的均使用大写。例如： 

某单位组织机构代码为 12345678-X，则其登陆名为 12345678X。点击“确定”

按钮（见图 8）。 

 

图8 证书申请主页面 

出现“下载证书”页面，点击“证书下载”按钮（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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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证书下载 

点击之后，系统会弹出确认框，点击“确定”按钮（如图 10 所示）。 

 

图10 证书安装成功提示 

此时 CA 证书安装操作已经完成。系统返回页面中提供该证书的一些相关信息

（见图 11），点击“返回首页”按钮，系统将回到用户登录界面（见图 2）。 

 

图11 证书相关信息 

2.登录系统（初次登录需修改密码） 

在用户登录界面（图 2）中输入用户名、口令密码后，点击“登陆”按钮正式进

入系统（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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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填报人修改账号密码 

其中： 

【用户名】：输入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含有英文字母的均使用大写。例如：某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为 12345678-X，则其登陆名为 12345678X。 

【口令密码】：首次登录时，密码与登录名相同。登录后，系统提示用户修改初

始密码，如不修改初始密码，将无法进入系统填写报表。 

【初始密码和账户信息修改】：首次登录本系统时将自动进入修改账户信息和密

码界面（见图 12），请完善图中所示手机、电子邮件等信息，以便业务联系，标“*”

项目为重要选项，请务必填写准确。【旧密码】处填入初始密码，【新密码】处输入

自定义的新密码（密码只能是英文字母和数字，不能含有符号，并且区分大小写，密

码长度不得少于 8 位），【确认新密码】处重新输入自定义的新密码，点击“保存”

按钮，返回用户登录界面（见图 2）。密码修改后再次登录系统时，输入修改后的自

定义密码即可登录（请用户牢记修改后的新密码，否则将无法登录系统）。 

（二）填报主要操作 

用户成功登录系统后，系统显示数据集中采集平台主界面（见图 13）。 

主页面的左半部分为功能区，显示系统各类业务功能，包括【报表填报】、【查

询报表】和【维护账号信息】等； 

右半部分上方为通知列表，显示统计机构发布的各类通知。用户可以点击某条滚

动的通知标题，查看通知的详细内容；也可以点击右下的“更多”按钮，查看所有通

知。当所有通知均已阅读后，通知列表区域显示“当前没有未阅读的通知”。 

右半部分下方为报表列表，用于显示企业应填报的各类报表、审核错误状态、报

表状态和操作状态等信息（详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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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数据采集平台主界面 

1.报表录入 

（1）选择需要录入的报表 

点击报表列表中报表名称右侧对应的“填报”按钮（见图 13），即可进入该报

表的录入界面。 

（2）录入数据 

进入报表录入界面后，可以开始录入表中数据。录入时，可以按回车键、方向键

在不同指标之间进行跳转。 

填表人、联系电话等报表信息，系统从账号信息中自动获取，如需修改，请查阅

本手册第三章账号信息维护。“行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等指标为系统自动导

入，无法直接在录入界面更改，企业确实有信息需要修改时，请联系管理员代为修正。

其它项目需手动录入,录入方式为：鼠标点击对应指标后的空格，输入数字或文字。

如图 14。 

此外，可以通过下载报表的Excel表样，在Excel里填写报表，然后通过“上传数

据”（见图13报表列表右侧按钮）的方法录入数据。“下载Excel填报表样”的按钮

在打开的报表中出现，如图14按钮最右侧。 

（3）保存数据 

录入完毕后，点击“暂存”按钮（见图 14），保存数据。企业用户应及时注意

报表列表 
功能清单 

通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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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数据，以防录入的数据丢失。 

 

 

图14 报表的录入、保存和审核 

（4）101-1表的填报 

2014年101-1表内容包括两部分：本单位基本情况和下一级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基本情况。其中第二部分内容为新增，表式如下（仅以下一级法人单位填报为

例，所属产业活动单位的填报方法相同，见图15）： 

 

图15 下一级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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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方法为：①填写下一级法人单位数n； 

②点击“插入空行”按钮，弹出如下窗口： 

 

③按照对应的子表点击确定即可在101-1表中生成相应表格； 

④表格的填写可以粘贴自Excel文件的整块区域。 

2.数据审核和差错更正 

保存完成后，点击“审核”按钮（见图 14），执行数据审核。如果审核后存在

错误，则系统将在界面下方显示全部错误信息（见图 16）。 

 

图16 错误信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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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类型及处理方法： 

①A类强制性错误：出现该类型错误时，企业必须将数据修改正确后方可上报； 

②B类准强制性错误：出现该类型错误时，企业须先联系直接负责的统计机构管

理人员，由统计机构人员处理后，并由企业填写情况说明后方可上报； 

③C类核实性错误：出现该类型错误时，企业须填写情况说明后方可上报； 

④D类提示性错误：当数据存在较大波动或其他情况时，会出现该类错误，请企

业核实数据是否准确，若属实则无需处理可以直接上报。 

点击错误列表中的某条错误，系统将在报表中以红色显示此错误涉及的数据位

置，直接修改后点击“暂存”按钮；如果需要填写情况说明，则点击错误列表中某条

错误信息右侧对应的“填写”按钮输入情况说明，说明文字应不少于 6 个汉字。情

况说明输入完毕，点击“保存”按钮（见图 17）。 

 

图17 情况说明 

3.报表上报 

全部错误信息处理完毕后，点击“上报”按钮（见图 16），待系统提示“上报

成功”后，点击“返回”按钮，返回用户登录的默认显示界面（见图 13），重复上

述步骤进行下一张报表填报。 

4.报表打印 

系统提供 Excel 格式导出打印和 PDF 格式导出打印两种方式。其中 Excel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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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文件内容可修改；PDF 格式的文件带防伪水印，用于打印正式上报和留存的报表。 

在报表填报界面中，勾选报表界面下方的【高级操作】选项框，系统显示【打印

和导出】选项（见图 18）。 

 

图18 勾选高级操作 

点击【打印和导出】下拉列表，选择【PDF 格式导出打印报表】项，系统会生成

当前报表的 PDF 格式文件，然后显示文件保存对话框（见图 19），用户可以打开文

件或把文件保存到电脑上。用户选择“打开”按钮，系统将使用Adobe Reader 打开

此 PDF 文件，在 Adobe Reader 软件中执行打印操作即可。 

 

图19 打印和导出 

勾选“高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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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统计部门联系方式 

在报表填报过程中，如有疑问，可以点击“上报”按钮旁的【查看管理人员联系

方式】（见图 19），查询统计部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三、账号信息维护 

【维护账号信息】提供基层单位维护自身信息的功能。填报人可在此界面完善或

更新自身账号信息和密码，提高了账户安全性。 

1.修改账号信息 

点击数据采集平台主界面（见图 13）【功能区】左半部分中的【维护账号信息】

选项，进入填报人修改账号界面（见图 20）： 

 

图20 填报人修改账号信息界面 

系统列出当前用户账号的信息，包括：【用户名】、【真实姓名】、【手机号】、

【电子邮件】、【电话】、【分机号】、【统计从业资格证号】。除【用户名】不能

修改外，其他信息均可修改。其中，带“*”标志的内容不可以为空。未曾取得统计

从业资格证的调查单位人员，可在统计从业资格证号录入框输入数字“0”。 

用户在修改过程中点击“恢复”按钮，系统将账号的信息恢复至未修改状态。修

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系统将保存修改结果并无法恢复。 

2.修改密码 

用户点击填报人修改自身账号界面（见图 20）中【修改密码】页签，系统显示

密码修改界面（见图 21）。 

 
图21 填报人修改密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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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分别输入旧密码、新密码及确认新密码后，点击“保存”按钮，密码符合规

范则保存新密码并提示“修改成功”，不符合规范则根据出现的错误提示信息更正。 

点击【清空】按钮清除已输入的信息。 

四、单位子账号管理 

如果本单位所有报表均由一位管理员填写，则不需要此功能。如果报表分别由专

人填报，建议使用本功能设置子账户。 

企业用户可以通过【单位子账号管理】功能创建子账号并对其分配报表，如年报

中的“科技创新调查问卷”、“劳动工资报表”和“能源报表”等可以通过该功能分

配给专业人员填写并上报。 

1．创建子账号 

创建子账号界面如图 22所示： 

 

图22 创建子账号 

企业用户可以在页面中填写子账号信息，包括：用户名（用户名为九位组织机构

代码+“-”+两位字母，例如“123456789-aa”）、真实姓名、手机号、电子邮件、

电话、分机号、统计从业资格证号。此时有两个功能按钮供用户选择： 

【保存】按钮：完成子账号的创建，界面内容清空，可直接创建下一个子账号。

该按钮只创建子账号，并不继续为此子账号分配报表填报权限，适合批量建立子账号。 

【保存并设置填报权限】按钮：创建子账号后界面跳转到填报权限分配界面，继

续为此子账号分配填报权限，如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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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保存并设置填报权限 

填报权限分配界面包含两个页签：报表分配和项目分配，分别按照表号和项目代

码对子账号的填报权限进行调整。 

缺省显示报表分配页签如图 22所示。系统列出该单位当前可填报的报表列表，

可以选择单个或多个报表，增加到当前创建的子账号的可填报报表列表中，点击【保

存】按钮，系统保存设定结果；点击【返回】按钮，则返回子账号创建界面；项目分

配页签执行类似操作。 

子账号可以在联网直报平台进行登录，密码默认为‘00000000’。分配的报表会

显示在子账号的报表列表界面，由子账号进行填报，录入、审核、上报等操作与本单

位填报的其他报表相同。 

2．维护子账号 

维护子账号的功能主要完成查询本单位子账号、删除子账号、维护账号信息和维

护报表分配的功能。 

① 查询单位子账号：管理员可以通过“用户名、真实姓名、所填报表”作为条

件查询出需要进行维护的本单位的子账号；  

② 删除子账号：对于查询出来的子账号列表，管理员创建的本单位子账号都可

以选中，并被删除（删除后分配给子账号的报表自动修改为主账号管理） 

③ 维护子账号信息：点击子账号列表中“修改”链接，进入账号基本属性界面，

可修改账号基本信息（包括：账号信息修改、初始化子账号密码）； 

④ 维护报表填报权限：点击子账号列表中 “分配报表”连接，维护子账号的报

表填报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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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1.已上报的报表如需修改，需要先撤销上报；已验收的报表无法直接撤销上报，

需要与统计机构联系，由统计机构撤销验收后才能进行撤销上报的操作。 

2.报告期结束前，请注意登录“统计数据集中采集平台主界面”（见图 13）查

看统计机构对已提交报表的处理状态。如发生统计机构对数据验收没有通过，退回填

报单位修改的情况，请及时修改。 

3.退出系统时请点击“数据采集平台主界面”的“注销”按钮（见图 13），注

意不可直接关闭网页。 

4.请及时查阅统计机构发出的通知通告。 

5.请及时更新固定电话、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个人信息。 

6.请确保报送报表所用电脑的系统安全，应定期检查病毒等。 

六、报表状态说明 

企业用户进入联网直报平台后，报表列表区域将显示各报表的“报表号”、“报

表名称”、“报告期”、“报表频度”、“填报开始日期”、“填报结束日期”、“审

核错误状态”、“报表状态”和“操作状态”。如图 24所示。 

 

图24 报表列表界面 

下面将对“审核错误状态”、“报表状态”和“操作状态”进行详细说明。 

1. “审核错误状态” 

【没有审核】：此状态表明报表目前尚未进行过审核； 

【有强制性错误】：此状态表明报表经审核，存在强制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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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实性错误】：此状态表明报表经审核，虽不存在强制性错误，但存在核实

性错误； 

【没有错误】：此状态表明报表经审核过，且通过了全部审核关系的验证，没有

审核错误。 

2. “报表状态” 

【未到填报期】：此状态表明报表尚未到达填报期，此时报表不能填报； 

【未录入】：此状态表明报表可以填报了，但本单位尚未进行实际的填报； 

【暂存】：此状态表明报表已经填写过，且进行了保存，但尚未提交； 

【已上报】：此状态表明报表已经成功上报，但统计机构尚未数据验收； 

【退回修改】：此状态表明报表已经成功提交，但统计机构对数据验收没有 

通过，退回填报单位修改； 

【已验收】：此状态表明报表已经成功提交，且统计机构已验收了数据。 

 

3. “操作状态” 

【填报】：当前报表尚未进行过实际填报，即未执行数据暂存，此时可点击按钮，

进行数据填写； 

【修改】：当前报表已经进行过实际填报，但尚未提交，此时可点击按钮，继续

进行数据填写或修改； 

【查看】：当前报表已经进行过实际填报，并正式提交成功，此时可点击按钮，

只能以只读方式查看已提交的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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